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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 昌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（ 香 港 聯 交 所 ： 61 ） 今 天 公 佈 截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中 
期 業 績 。 期 內 集 團 之 營 業 額 為 184,000,000 港 元 ， 較 去 年 同 期 增 長 20% ； 股 東 應 佔 純 利 亦 
上 升 21% 至 15,000,000 港 元 。 集 團 宣 佈 派 發 中 期 股 息 每 股 1.5 港 仙 ， 去 年 中 期 股 息 為 1.4 港 
仙 。  

本 年 度 上 半 年 ， 宏 昌 科 技 集 團 在 銀 行 、 電 子 商 貿 及 公 營 部 門 等 各 個 主 要 業 務 範 疇 內 均 
取 得 理 想 成 績 。 期 內 中 國 建 設 銀 行 進 行 全 國 性 之 「 主 機 大 集 中 」 項 目 ， 集 團 取 得 其 中 
數 份 合 約 。 集 團 亦 於 期 內 為 農 業 信 用 合 作 社 建 立 核 心 銀 行 系 統 ， 及 為 湖 南 郵 政 儲 匯 管 
理 局 設 立 危 機 復 修 中 心 及 智 能 卡 系 統 。  

網 上 銀 行 服 務 方 面 ， 集 團 獲 華 夏 銀 行 批 授 合 約 ， 為 其 建 構 全 國 性 的 網 上 銀 行 系 統 。 此 
外 ， 集 團 亦 取 得 中 國 銀 行 、 工 商 銀 行 、 招 商 銀 行 及 杭 州 商 業 銀 行 等 多 家 主 要 銀 行 之 合 
約 。  

集 團 最 近 收 購 先 進 數 碼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55% 股 權 ， 該 公 司 擁 有 全 國 規 模 最 大 的 銀 行 金 融 
系 統 集 成 人 才 隊 伍 。 宏 昌 科 技 集 團 主 席 陳 子 昂 表 示 ， 集 團 透 過 合 併 兩 個 團 隊 ， 將 可 進 
一 步 鞏 固 其 在 國 內 銀 行 資 訊 科 技 範 疇 內 之 領 先 地 位 。 集 團 並 冀 逐 步 打 開 電 訊 、 公 用 事 
業 及 公 營 部 門 等 新 市 場 。  

集 團 擁 有 強 健 的 軟 件 開 發 實 力 ， 為 客 戶 提 供 電 子 商 貿 解 決 方 案 ， 並 在 該 方 面 錄 得 顯 著 
的 增 長 。 期 間 ， 集 團 承 辦 了 多 個 重 要 的 項 目 ， 包 括 為 i-Med2000 建 立 健 康 產 品 的 商 業 對 
商 業 電 子 市 場 、 為 大 新 銀 行 直 接 裝 置 在 銀 行 內 的 網 上 信 用 卡 付 款 系 統 、 為 e-Net 的 資 訊 
科 技 產 品 提 供 全 面 的 「 商 業 對 商 業 對 個 人 」 電 子 市 場 ， 以 及 建 立 一 個 名 為 eWeb21 的 全 
球 網 上 商 場 。  

除 了 為 地 政 總 署 研 製 CartoCAD 測 量 系 統 及 為 房 委 會 設 計 的 工 作 表 現 評 估 計 分 系 統 
（ BPASS ） ， 集 團 最 近 獲 勞 工 處 委 任 為 展 翅 計 劃 提 供 資 訊 科 技 培 訓 課 程 。 集 團 將 透 過 
旗 下 的 TopTrain ， 為 展 翅 計 劃 的 學 員 提 供 一 系 列 與 互 聯 網 、 資 訊 中 心 運 作 、 地 域 資 訊 系 
統 及 支 援 服 務 應 用 軟 件 有 關 的 訓 練 課 程 。  

陳 氏 續 稱 ， 在 軟 件 發 展 方 面 ， 集 團 正 自 行 開 發 一 套 以 無 線 電 頻 道 傳 輸 資 訊 的 應 用 軟 件 
。 該 軟 件 系 統 專 為 公 營 運 輸 公 司 而 設 ， 為 其 車 隊 設 置 螢 幕 娛 樂 及 電 子 商 貿 功 能 。 陳 氏 
謂 保 險 業 在 資 訊 科 技 的 應 用 亦 有 強 大 潛 力 ， 集 團 有 意 調 撥 資 源 發 展 此 方 面 的 業 務 。  

集 團 持 有 19.9% 權 益 的 中 國 數 據 廣 播 有 限 公 司 已 知 會 本 集 團 ， 該 公 司 正 與 多 個 策 略 及 商 
業 投 資 者 就 發 行 中 國 數 據 廣 播 新 股 之 安 排 進 行 深 入 磋 商 。 倘 若 中 國 數 據 廣 播 順 利 發 行 
新 股 ， 集 團 有 意 斥 資 約 四 百 五 十 萬 美 元 增 購 該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中 的 10.8% ， 以 保 持 現 有 
之 權 益 比 率 。  

宏 昌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資 訊 科 技 公 司 ， 專 門 為 銀 行 業 、 電 子 商 貿 及 政 府 客 戶 提 
供 解 決 方 案 。 集 團 並 參 與 多 個 創 新 資 訊 科 技 的 投 資 發 展 計 劃 ， 其 中 包 括 持 有 中 國 數 據 
廣 播 集 團 19.9% 股 權 。 中 國 數 據 廣 播 為 雙 威 通 訊 網 絡 有 限 公 司 之 管 理 及 技 術 夥 伴 ， 後 者 
與 中 國 電 訊 達 成 合 約 安 排 ， 為 中 國 提 供 首 個 全 國 性 衛 星 寬 頻 互 聯 網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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